变更公告附件：
原文件：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3.4其他要求
无
变更为：
3.4其他要求
1、项目清单（选配服务）
	编号
	类别
	服务项目
	单次服务时长

	1
	生活照料服务
	上门做饭
	60分钟

	2
	
	送餐上门
	30分钟

	3
	
	居家清洁
	90分钟

	4
	
	洗涤衣物
	60分钟

	5
	
	物品整理
	45分钟

	6
	
	协助行走
	30分钟

	7
	
	陪伴外出
	120分钟

	8
	
	紧急呼叫响应
	（应急）

	9
	
	代购代办
	60分钟

	10
	生活护理服务
	洗漱护理
	30分钟

	11
	
	剪发剃须
	45分钟

	12
	
	助浴服务
	90分钟

	13
	
	喂饭（水）
	45分钟

	14
	
	大小便护理
	30分钟

	15
	
	协助翻身与拍背
	20分钟

	16
	
	褥疮预防护理
	30分钟

	17
	健康管理服务
	建立健康档案
	20分钟

	18
	
	健康咨询
	30分钟

	19
	
	用药提醒
	15分钟

	20
	
	营养指导
	20分钟

	21
	助医康复服务
	生命体征监测
	30分钟

	22
	
	肢体康复训练
	60分钟

	23
	
	认知感官训练
	45分钟

	24
	
	康复理疗
	60分钟

	25
	精神慰藉服务
	亲情关怀服务
	60分钟

	26
	
	社工介入服务
	60分钟

	27
	
	法律咨询服务
	60分钟

	28
	
	文娱活动参与
	90分钟

	[bookmark: _GoBack]注：服务对象可在清单范围内选择适合的服务项目，每次服务时长≥2小时。全失能人员服务次数：≥4次/月；半失能人员服务次数：≥2次/月。（服务时长及服务次数需量化到具体几个小时和几次）



2、每次服务结束后附满意度调查表，且服务质量需达到服务对象满意。
